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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案例01 无资质回收危险废物，处罚350万！

  执法人员在沙田镇齐沙村发现一油品加工厂，现场有3个生产车间、1个仓库，设有沉降、板框压滤、细过滤工序以及压

滤机、铁皮槽、沉降罐、铁桶80个等设备。现场检查时，车间虽然已配套废气处理设施，但铁桶内盛装着大量黑色油状液

体、黄色沙状物、乳白色液体，导致仓库及车间充斥着刺激性气味，且工厂露天空地处堆放着大量废空桶，存在严重的安

全隐患。 

处理结果：

        针对该厂的环境违法行为，执法人员现场锁定证据，制作双

笔录，依法查处。该厂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

防治法》第八十条第一款和第二款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

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无许可证

从事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经营活动的，由生态环境主

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一百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并报经有

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或者关闭；对法定代表人、主要

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处十万元以上一百

万元以下的罚款”，市生态环境局已对该厂下发行政处罚决定书，

决定对该厂和法人共处350万元罚款。



事故案例02 非法收集处置废矿物油，判刑＋罚款！

    2023年1月，东莞市生态环境局大朗分局收到群众举报，反映大朗镇某处存在非法收集处置废机油情况。经过开展跟

踪踩点、无人机巡查、在线监控、调取大数据等前期侦察工作，大朗分局联合公安机关对该加工厂进行突击检查。现场检

查发现该加工厂未办理环保相关手续，擅自收集、贮存、处置废液压油等危险废物，并在荔枝林地倾倒危险废物污染环境。

处理结果：

        大朗分局依法对周某进行立案调查，并对其涉案物资进行扣

押，对其加工厂进行紧急查封。面对执法人员的调查，周某起初并

不配合，试图以多种理由为自己开脱。执法人员将前期侦察收集的

大量图片视频进行展示，并联合公安机关对现场仔细勘察取证。在

大量证据面前，周某终于承认了其非法回收处置废矿物油并倾倒含

油废沙的行为。2023年6月，公安机关对周某涉嫌污染环境罪进行

立案调查，并于2024年8月逮捕周某。2024年12月，经东莞市第

二人民法院审理，依法判处周某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5000元。



事故案例03-1

泰州明锋资源再生科技有限公司“12·22”较大爆燃事故
2020年12月22日凌晨1时50分许，兴化市泰州明锋资源再生科技有限公司发生一起爆燃事故，造成3人死亡，1人受伤，直

接经济损失约773万元。泰州明锋资源再生科技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包括处置、利用酸洗污泥（HW17）（按许可证核定的期

限和处置能力经营）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20年12月22日凌晨1时50分左右，明锋公司熔炼车间二楼炉台作业人员戴某某正进行加料操作，炉长徐某某、小班长包某某

和配电工韩某某在二楼控制室内休息。控制室熔炼炉电极B相和C相电流出现较大波动，熔炼炉炉底发生穿炉漏钢，流淌出的

液态合金和炉渣遇南侧下水道和窨井坑内积水发生爆炸并引发燃烧。

（二）直接原因

熔炼炉炉底耐火材料因长期受到高温电弧辐射以及液态合金侵蚀，

在极心圆区域形成薄弱地带，存在炉衬侵蚀、炉底下沉、炉底温度

升高等异常现象，最终导致高温液态合金和炉渣从炉底中间部位穿

炉泄漏，高温液态合金和炉渣流入熔炼炉南侧下水道和窨井坑，遇

水发生爆炸，导致火灾蔓延。



事故案例03-1

（三）间接原因

1．隐患排查治理不到位。企业未按照《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暂行规定》(安全监管总局令第16号)认真开展企业隐患排

查治理，未将熔炼炉南侧下水道和窨井坑作为隐患进行整改。2019年12月，企业熔炼炉控制室线路着火，造成2人烧伤事故后

企业未按照“四不放过”原则进行调查，未组织人员开展针对性隐患排查，未能查明事故原因，未采取有效措施消除隐患。

2．未按要求配备安全管理人员。企业有职工约120人，虽设立了安全科，但科长2020年7月份离职后，一直未重新配备，仅配

备了2名兼职安全员，其中1名兼职安全员直至2020年12月事故发生前才通过安全管理人员考试，另一人未持证。企业安全管

理水平较低，无法保障安全生产。

3．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不完善。企业虽制定了熔炼岗位安全操作规程，但未修订熔炼岗位现场处置方案。企业停用煤气发生

炉，生产工艺发生改变，但岗位安全操作规程未及时更新。未制定炉龄判定标准，未按《铁合金工艺及设备设计规范》

（GB50735-2011）在炉底设置不少于3个温度测量点，实际炉体判废仅凭个人经验。

4．企业专项整治任务不落实。企业主要负责人对危险废物处置专项整治行动要求不知晓，仅委托中介服务机构编制企业专项

整治方案，未按《茅山镇危险废物处置专项整治实施方案》（茅安委〔2020〕2号）要求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并上报自查自改报

告。



事故案例03-3

（四）事故责任人及处理建议

1．徐某某，炉长、熔炼车间负责人，未有效组织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缺少对熔炼炉炉衬日常检查，仅依靠测温枪对装置

底部简单测温，未能掌握炉体的侵蚀情况，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鉴于其在事故中死亡，建议不予追究责任。

2．赵某某，企业生产负责人，负责企业技术和生产工作，作为企业生产安全负责人，对生产工艺了解不深，对熔炼炉的风险

认知不足，对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要求不清楚，未制定筑炉规程和判废标准，未有效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对事故发生负有直

接责任，建议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3．徐某某，法定代表人、总经理，企业生产工艺改变，未组织重新修订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未有效组织开

展本单位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未将熔炼炉南侧水沟作为隐患落实整改；公司安全生产管理不规范，对熔炼炉的危险性认识不足，

未针对熔炼岗位制定专门的应急处置措施。未履行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职责，违反《安全生产法》第十八条规定，最终造成人

员伤亡，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建议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建议五年内

不得担任任何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    



事故案例04-1

2020年12月16日20时23分许，井开区吉安创成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在处置危险废物生产过程中发生一起中毒和

窒息事故，造成3人死亡、4人受伤。

吉安创成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2•16”中毒和窒息较大事故



事故案例04-2

事故经过

2020年12月14日20时07分，创成环保公司技术部核准工程师(同时履行配伍工程师职责）喻浩将天卓药剂公司 废渣的配伍单通过微信

发给焚烧车间班长余某某。 12月16日17时许，余建国通过微信将危险废物配伍单转给创成环保公司物控部宋某某，17时08分，又通过

微信分别转给焚烧车间预处理作业人员深圳盛隆公司员工赵某某和陈某某。

19时11分，谭某某驾驶抱机叉车开始向1#料坑投料；

20时10分，倒入第28桶废渣后，料坑内开始冒泡、升温，当中控室红外测温电脑显示温度达30度后，行车操作员曾秋保通过对讲机通

知赵德伟处理；

20时12分，张某打开消防栓，赵果用消防水枪向料坑内浇水，浇水后料坑内冒泡面积扩大，并有少量白烟散发，谭某某继续向料坑投

入3桶废渣后，赵某某走到料坑前拍照并叫停投料；

20时15分，赵某某驾驶挖掘机对料坑内的废料进行搅拌，此时，料坑内大量冒泡，并散发大量白烟，张祥此时离开作业区域；20时23

分，赵果手持消防水枪再次对料坑进行浇水，10多秒后中毒倒地，赵德伟走下挖掘机将赵果拖出2米左右后也中毒倒地，当时赵某某佩

戴的是普通医用口罩，赵某某佩戴的是防尘口罩；

20时24分，谭某某摘下硅胶半面型防护口罩对赵某某进行人工呼吸，王吉良通知张祥呼救；20时26分，谭文古跑到料坑旁试图再次向

料坑浇水，10秒后中毒倒地；20时27分，王吉良和邓检平在跑出车间大门后相继晕倒在地；

20时30分，料坑内着火燃烧。此起事故共导致赵德伟、谭文古、赵果等3人中毒抢救无效死亡，王吉良、邓检平、张祥、宋小华等4人

中毒受伤。

吉安创成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2•16”中毒和窒息较大事故



事故案例04-3

吉安创成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2•16”中毒和窒息较大事故

建议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人员

 1.胡某某，创成环保公司法定代表人，作为公司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在料坑入

口大门上方及主厂房与辅助间联接门未安装防爆型空气幕，安全生产设施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情况下，仍作出决定进行生产，导致

发生较大伤亡事故。其行为违反了《安 全生产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四项和第五项、第二十八条等规定，对该起事故的发

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涉嫌构成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依据《刑法》第一百三十五条的规定，建议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

责任。 

2.徐某某，创成环保公司生产部经理，同时履行焚烧车间主管（兼配伍单的审核）职责，作为焚烧车间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未

认真组织安全培训及安全检查，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未有效整治焚烧车间预处理作业人员习惯性违章行为，致使危险

废物未经相容性测试就进入料坑，导致发生较大伤亡事故。对该起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涉嫌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依据《刑法》

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建议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事故责任的认定以及对事故责任者的处理建议



事故案例05-1

2022年7月8日下午13时10分左右，位于富阳区场口镇洪家塘村的浙江奔乐环保技术有限公司作业人员在厂区二楼危废暂

存仓库作业时，发生一起爆燃事故，造成2人受伤（其中重伤者刘某强经医院抢救至7月16日无效死亡；另一伤者田某怀

目前仍在医院治疗中，无生命危险），直接经济损失200万元。

浙江奔乐环保技术有限公司“7·8”危废仓库爆燃事故

2022年7月8日，奔乐环保公司副总何某安排员工刘某强和田某怀两人到5#楼二楼东北侧事发仓库进行危废整理分类

作业。作业至下午13时10分左右，两人停下作业临时休息，田某怀坐在库内北侧围墙边停放的叉车旁；刘某强坐在库内

堆放桶装废弃油漆溶剂和废弃香蕉水（其中几桶是缺盖的、有几桶口子用布塞塞的，极易挥发）附近，两人相距有1.5m。

随后因刘某强吸烟而产生明火，紧接着库房内挥发的可燃爆混合气体遇明火后发生爆燃，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将刘某强掀倒

在原地、将田某怀掀飞至库房东南侧3m远处（见下图1所示）、同时冲破库房南侧二楼以上窗户，玻璃碎片及小瓶卡磁

炉煤气空罐撒落一楼路面；爆炸产生的火星迅速引燃库房内易燃物而起火，浓烟从窗户冒出（有监控视频记录）。



事故案例05-2



事故案例05-3

对事故单位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1.刘某强，作为奔乐环保公司员工，安全意识淡薄，违章冒险作业，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一定责任，鉴于刘某强已死亡，免于

追究相关责任。

2.赵某利，作为奔乐环保公司安全员，未有效履行其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对公司事发仓库未落实各项安全措施，员工在库房

内作业时安全检查不落实，履职不力，导致事故的发生，建议将其移送公安机关依法追究刑事法律责任。

3.何某武，作为奔乐环保公司副总，未有效履行其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安排员工在事发仓库作业后，未到作业现场进行安全

检查和落实安全防护措施，现场安全管理失职，导致事故的发生，建议将其移送公安机关依法追究刑事法律责任。

4.何某兴，作为奔乐环保公司法人兼总经理，未有效履行主要负责人的安全管理职责；对公司各级管理人员落实安全生产管

理职责督促不力，未及时检查并消除安全事故隐患，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根据《安全生产法》相关

规定对其进行行政处罚。

5.周某文，作为奔乐环保公司库管员，未认真履行其安全管理职责；虽事发时不在公司上班（请假），但前期对事发仓库的

使用安全管理不严，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一定责任，责令该公司根据内部管理规定对其进行处理。



2017年12月12日18时57分许，位于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烟台开发区）的鑫广绿环再生资源股份有限

公司在处置危险废物过程中发生一起中毒事故，造成5人死亡、12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约450万元。

鑫广绿环“12·12”危废处置中毒事故 

鑫广绿环公司违反核定处置工艺以及与青岛海湾公司危险废物处

置合同约定方式违规处置危险废物，危废处置中心作业人员向 1 

号投料坑违规直接倾倒含有硫化氢的危险废物，造成投料坑内积

聚大量硫化氢等有毒有害气体，辅助工候喜勇违章进入投料坑内

捡拾坠落的危险废物桶，吸入有毒气体中毒死亡，是事故的直接

原因。其他作业人员未按规定采取安全防护措施盲目违章施救，

导致事故后果扩大。

 事故直接原因   

事故案例06-1



 事故间接原因   
1. 鑫广绿环公司未严格执行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相关主体责任不落实

（1）未及时对危险废物样品进行分析。鑫广绿环公司驻青岛市办事处未将青岛海湾公司提供的危险废物

样品及时送达鑫广绿环公司进行分析并处理。

（2）违反规定接收危险废物。违反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规定，未对照随车《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的内容

核查送达的危险废物，在青岛海湾公司的 21 桶标志为废试剂的危险废物没有提供《危险废物转移联单》

的情况下，违规接收危险废物。

（3）处置危险废物前未按规定进行取样、分析、配伍。没有了解危险废物的毒性，违规直接投料处置。

（4）日常安全生产管理混乱，应急管理不到位。公司安全检查和隐患排查治理不彻底、不深入，应急管

理存在短板，安全教育培训流于形式，未认真组织开展应急演练，作业人员安全意识淡薄、应急处置能

力缺失。

鑫广绿环“12·12”危废处置中毒事故 

事故案例06-2



危险废物基本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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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废物的定义

危险废物是指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者根据

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认定

的具有危险特性的废物。危险废物具有各种毒

性、腐蚀性、易燃性、爆炸性、反应性和感染

性，会对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构成严重危害的

废物。

102-1



危险废物的特性及种类102-2

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危险废物主要包括医疗废物、列入

《危险化学品目录》的化学品废弃物，以及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固

体废物（包括液态废物）：具有腐蚀性、毒性、易燃性、反应性或

者感染性等一种或者几种危险特性的；不排除具有危险特性，可能

对环境或者人体健康造成有害影响，需要按照危险废物进行管理的。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年版)》已于2020年11月5日经生态

环境部部务会议审议通过，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共计列入

危险废物467个种类，较2016版《名录》减少了12种，新增豁

免16个种类危险废物。内容包括医疗废物、农药废物、有机溶剂

废物、含重金属废物等50大类，来自500余个行业。

特性

种类



危险废物的危害102-3

1.破坏生态环境。随意排放、贮存的危险废物在雨水地下水的长期

渗透、扩散作用下，会污染水体和土壤，降低地区的环境功能等级。

2.影响人类健康。危险废物通过摄入、吸入、皮肤吸收、眼接触而

引起毒害，或引起燃烧、爆炸等危险性事件; 长期危害包括重复接

触导致的长期中毒、致癌、致畸、致变等。

3.制约可持续发展。危险废物不处理或不规范处理处置所带来的大

气、水源、土壤等的污染也将会成为制约经济活动的瓶颈。



危险废物的鉴别102-4



危险废物的鉴别 102-5



危险废物的腐蚀性鉴别102-8



危险废物的易燃性鉴别102-9



根据危险废物储存火
灾危险性，可以把危
废仓库分为三类：

危险废物的易燃性鉴别

甲类贮存仓库 乙类贮存仓库  丙类贮存仓库

102-9



甲类仓库

p 闪点小于28℃的液体
p 爆炸下限小于10%的气体
p 常温下能自行分解或在空气中氧化能导致迅速自燃或爆炸的物质；
p 常温下受到水或空气中水蒸汽的作用，能产生可燃气体并引起燃烧或爆炸的物质；

危险废物的易燃性鉴别102-9



甲类仓库

p 遇酸、受热、撞击、摩擦、催化以及遇有机物或硫磺等易燃的无机物，极易引起燃烧
或爆炸的强氧化剂；

p 受撞击、摩擦或与氧化剂、有机物接触时能引起燃烧或爆炸的物质；
p 在密闭设备内操作温度大于等于物质本身自燃点的生产。
p 废有机废溶剂，闪点较低，易挥发产生大量有毒、易燃性气体，经常由自燃引发重大

火灾事故。

危险废物的易燃性鉴别102-9



乙类仓库

p 闪点大于等于28℃，但小于60℃的液体；
p 爆炸下限大于等于10% 的气体
p 不属于甲类的氧化剂
p 不属于甲类的化学易燃危险固体
p 助燃气体

危险废物的易燃性鉴别102-9



乙类仓库

p 能与空气形成爆炸性混合物的浮游状态的粉尘、纤维、闪点大于等于60℃的液体

p 废蒸馏残渣、蒸馏残液。其化学成分复杂，易挥发出有毒、有害气体，且常有易燃、

易反应废物会发生反应剧烈燃烧，发生重大火灾风险较大。

危险废物的易燃性鉴别102-9



丙类仓库

p 闪点大于等于60℃的液体

p 可燃固体

p 抹布、树脂、油漆渣这些废物易燃，且可以挥发处有毒、有异味气体。

危险废物的易燃性鉴别102-9



危险废物的反应性鉴别102-10



危险废物的毒性鉴别102-11



 固废法专项解析

03



《固废法》于2004年和今年分别做出两次
修订，其余的2013年、2015年和2016年分
别做了3次修正。固废和危废的污染防治，在
生态环境领域中，是专业性、复杂性、技术性
最强的领域，固废和危废引发环境纠纷的风险
较大，污染治理成本较高，企业因固废和危废
污染而被追责的也较多。新《固废法》已于

2020年9月1日起施行，本次修订对法律条文
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改，从6章91条共11434
字，修改到9章126条共18526字，新《固废
法》对企业增加了很多实质性责任和义务，法
律责任也大大加强。

03-01 固废法施行



03-01 新固废法对危废企业责任要求

    新《固废法》对产生危废的企业一共有8个方面的责任，具体如下:(描述8个方面的责任)，如下:

　　1、制定危废管理计划

　　新《固废法》第78条规定产生危险废物的单位，首先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制定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其次，危
险废物管理计划应当报产生危险废物的单位所在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危险废物管理计划的内容，应当包括
减少危险废物产生量和降低危险废物危害性的措施以及危险废物贮存、利用、处置措施。
　　后果:如果没有制定危险废物管理计划或者申报危险废物有关资料的，就要按照新《固废法》
　　第112条对产生危废的单位进行处罚，即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10万-100万的罚款，没收违法所
得;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可以责令停业或者关闭。

　　2、建立危废管理台账
　　新《固废法》第78条规定，产生危废的单位，应当建立危险废物管理台账，如实记录有关信息，并通过国家
危险废物信息管理系统向所在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申报危险废物的种类、产生量、流向、贮存、处置等有关资料。

　　后果:如果没有建立危险废物管理台账并如实记录的，就要按照新《固废法》第112条第(二)项对产生危废的
单位进行处罚，即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10万-100万的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
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可以责令停业或者关闭。



03-02 新固废法对危废企业责任要求

    3、不得将危废提供或者委托给无危废许可证者

　　新《固废法》第80条规定，产生危废的单位，禁止将危险废物提供或者委托给无许可证的单位或者其他生产
经营者从事收集、贮存、利用、处置活动。

　　后果:如果将危废提供或者委托给无许可证的单位或者其他生产经营者从事经营活动的，就要按照新《固废
法》第112条第(四)项进行处罚，即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产生危废的单位处以所需处置费用3倍-5倍的罚款，所
需处置费用不足20万元的，按20万元计算。造成严重环境污染后果，尚不构成犯罪的，还要按照新《固废法》第
120条的规定，由公安机关对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处10日-15日的拘留;
情节较轻的，处5日-10日的拘留。

　　无危险废物许可证从事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经营活动，严重污染环境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的规定，按照《刑法》第338条
“污染环境罪”定罪处罚;同时构成《刑法》第225条“非法经营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明知他
人无危险废物许可证，向其提供或者委托其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严重污染环境的，根据最高人民
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条的规定，以共同犯罪论处。



03-03 新固废法对危废企业责任要求

    4、不得擅自倾倒或堆放危废

　　新《固废法》第79条产生危险废物的单位，首先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制定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其次，危险废
物管理计划应当报产生危险废物的单位所在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危险废物管理计划的内容，应当包括减少
危险废物产生量和降低危险废物危害性的措施以及危险废物贮存、利用、处置措施。
　　后果:如果擅自倾倒、堆放危废的，就要按照新《固废法》第112条第(三)项进行处罚，即由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对产生危废的单位处以所需处置费用3倍-5倍的罚款，所需处置费用不足20万元的，按20万元计算。
　　造成严重环境污染后果，尚不构成犯罪的，还要按照新《固废法》第120条的规定，由公安机关对法定代表
人、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处10日-15日的拘留;情节较轻的，处5日-10日的拘留。
　　非法排放、倾倒危险废物达到三吨(含三吨)以上的，则已 经构成犯罪，按照《刑法》第338条“污染环境罪”
定罪处罚，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3-7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特别要注意的是，根据2017年1月1日生效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6〕29号)，通过暗管、渗井、渗坑、裂隙、溶洞、灌注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
放、倾倒、处置危废的，或者二年内曾因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废受过两次以上行政处罚后又再犯的，都被认
定为“严重污染环境”，即要按照《刑法》第338条“污染环境罪”定罪，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
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3年-7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03-05 新固废法对危废企业责任要求
    　5、转移危废的要求
    新《固废法》第82条规定，转移危险废物，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填写、运行危险废物电子或者纸质转移联单。
如果是跨省转移危废的，要向危废移出地省级环保部门申请。移出地省级环保部门及时商经接受地省级环保部门
同意后，在规定期限内批准转移该危险废物，并将批准信息通报相关省级环保部门和交通运输部门。未经批准的，
不得转移。
    后果:如果没有制定危险废物管理计划或者申报危险废物有关资料的，就要按照新《固废法》第112条对产生
危废的单位进行处罚，即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10万-100万的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报
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可以责令停业或者关闭。
     6、运输危废的要求
　　新《固废法》第83条规定，运输危险废物，首先要遵守国家有关危险货物运输管理的规定，并采取防止污染
环境的措施。其次，禁止将危险废物与旅客在同一运输工具上载运。运输危险废物要遵守的国家有关危险货物运
输管理的规定，即《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管理办法》(交通运输部令2019年第29号)，这个办法是交通运输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生态环境部、应急管理部、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六个部委，于2019年11月10日联合发
布，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明确的在转移和运输环节实行豁免管理的危险废物，不适
用该办法，由生态环境等主管部门依据职责管理。
　　后果:如果在运输过程中沿途丢弃、遗撒危险废物的，就要按照新《固废法》第112条第(十一)项进行处罚，
即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产生危废的单位处以所需处置费用3倍-5倍的罚款，所需处置费用不足20万元的，按20
万元计算。如果将危险废物与旅客在同一运输工具上载运的，就要按照新《固废法》第112条第(八)项进行处罚，
即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10万-100万的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
批准，可以责令停业或者关闭。



03-06 新固废法对危废企业责任要求
    7、制定意外事故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
　　新《固废法》第85条规定，产生危险废物的单位，要制定意外事故的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并向所在地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备案。
　　后果:如果没有制定危险废物意外事故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的，就要按照新《固废法》第112条第(十二)项进
行处罚，即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10万-100万的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
人民政府批准，可以责令停业或者关闭。
　　8、生态环境污染担责
　　本次修订的新《固废法》在第5条明确了“污染担责”原则，要求产生固废和危废的单位和个人，应采取措
施防止或者减少固废和危废对环境的污染，对所造成的环境污染依法承担责任。
　　新《固废法》第113条规定，危险废物产生者未按照规定处置其产生的危险废物被责令改正后拒不改正的，
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组织代为处置，处置费用由危险废物产生者承担;拒不承担代为处置费用的，处代为处置费
用1-3倍的罚款。
　　新《固废法》第86条要求，因发生事故或者其他突发性事件，造成危险废物严重污染环境的单位，应当立即
采取有效措施消除或者减轻对环境的污染危害，及时通报可能受到污染危害的单位和居民，并向所在地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报告，接受调查处理。
　　同时，在第118条明确规定，造成污染环境事故的，除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处以罚款、责令限期采取治理措
施外，对于造成重大或者特大污染环境事故的，还可以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关闭。
　　后果:造成一般或者较大污染环境事故的，按照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的1-3倍计算罚款;造成重大或者特
大污染环境事故的，按照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的3-5倍计算罚款，并对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处上一年度从本单位取得的收入50%以下的罚款。


